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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第二被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否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因

在自然人黄永述诉深圳柯塞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塞威”）合同纠纷案

中，本公司作为柯塞威的发起人股东，在柯塞威未实缴注册资本的本息范围内对柯塞

威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列为第二被告，于2016年4月2日发布了《关于涉及诉讼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54）。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一）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情况 

1、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情况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相关司法文书，知悉本案原告黄永

述已向该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  

（1）解除黄永述（原告）与深圳柯塞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告一）双方签订的

《投资咨询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保证金8000万元，投资顾问费人民币152047804元，

以及保证金和投资顾问费自2015年11月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

利息； 



 

（3）判令被告二（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三（鲜

言）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连带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补充清偿义务； 

（4）本案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等相关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2、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对本公司的影响 

原告本次变动诉讼请求，将诉讼请求额从之前的“保证金8,000 万元，投资顾问

费人民币117,967,488 元，以及保证金和投资顾问费自2015 年11 月25 日起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变更为“保证金8000万元，投资顾问费人民币

152,047,804元，以及保证金和投资顾问费自2015年11月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增加34,080,316元。 

由于原告诉讼请求额增加，未来原告有可能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财产保全金额，

并由此增加冻结本公司资产。 

虽然公司作为柯塞威的发起人股东，成为本次诉讼的第二被告，在柯塞威未实缴

注册资本的本息范围内对柯塞威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由于柯塞威有足够的履行能

力且原实际控制人鲜言承诺自柯塞威设立至转让期间的法律风险责任由其承担。因此

该诉讼事项及本次变动诉讼请求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及当期业绩造成影响。 

（二）深圳柯塞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情况 

1、实缴注册资本及验资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荆门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圳柯塞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荆正审验[2016]010号）。 

根据荆正审验[2016]010号《验资报告》，截止2016年4月20日止，深圳柯塞威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实收资本100000万元。 

2、对公司在本次诉讼案中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影响 

公司律师认为：由于柯塞威的注册资本人民币10亿元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全部实

际缴清，本公司作为柯塞威的发起人股东，对柯塞威的债务已无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并已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荆门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圳柯塞威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荆正审验[2016]010号）。 

（三）本案的开庭审理时间为2016年9月8日。 

公司已聘请专门律师负责此案的诉讼事宜，积极应诉，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三、备查文件  

（一）黄永述《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 

（二）深圳柯塞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